
 

股票代码:002608    股票简称:*ST 舜船       公告编号：2016-043 

债券代码:112108    债券简称:12 舜天债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重整进展及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南京中院已经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在《人民法院报》发布公

告，舜天船舶债权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二、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1）公司 2014 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如果 2015 年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 

（2）公司 2015 年 8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苏证调查字 2015021 号），

通知书的主要内容为：因舜天船舶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舜天船舶进行调查。 



 

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过程中，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如公司存在

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公司股票将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 

2、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重整

失败，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4.1 条

第二十三款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公司股票因连续两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被暂

停上市后，如公司发生以下任一情形，则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

风险： 

①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暂停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 

②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③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④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营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 

⑤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

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⑥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了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但未能在其后

五个交易日内提出恢复上市申请。 

（3）如公司股票因公司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被暂停上市



 

的。在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移送决定之日起的十二个月内

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或者在前述规定期限内未满足恢复上市条件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3、“12 舜天债”的相关风险 

中行崇川支行向法院提出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已被受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12 舜天债”已在受理

日停止计息并提前到期， 并面临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 

（1）“12 舜天债”暂停上市的风险 

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

且根据公司《2015 年业绩修正公告》预计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可能继续为负值。若公司连续两年形成亏损将触发《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 年修订）》第 7.3 条之规定，

“12 舜天债”将存在暂停上市的风险。自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披露

之日起，若 2015 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则“12

舜天债”将被实施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停牌后 15 个交易日内

作出是否暂停债券上市交易的决定。 

（2）“12 舜天债”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当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12 舜天债”将存在终止上市的风

险： 

①公司已经进入重整程序，如果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对“12 舜天债”进行了清偿，则在清偿完成后，

“12 舜天债”将被终止上市。 



 

②债券暂停上市后首个会计年度公司实现继续亏损，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 年修订）》规定，将可能自暂停

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披露后被终止上市。 

 

一、重整进展情况 

1、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已于 2016

年 2月5日依法裁定受理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

（以下简称“中行崇川支行”）申请债务人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舜天船舶”或“公司”）重整一案，并指定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担任舜天船舶管理人。 

2、南京中院已于 2016 年 2 月 18 日发布公告，该公告主要内容如

下： 

舜天船舶债权人应当自南京中院发布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管

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

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债权申报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21 号舜天集团 A 座 313 室 

联系人：金姗、李昂澍 

电话：025-52874155、52874166 

邮编：210012 

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权利，在重

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



 

使权利。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

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有关舜天船舶的财产保全措施及

执行程序应当中止，申请执行人可凭生效的法律文书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 2016 年 3 月 25 日 9 时 30 分在江苏省南

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西路 97 号戴斯国际酒店三楼福州厅召开。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

函。 

二、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1）公司 2014 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如果 2015 年财务会计报告继续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

的审计报告，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 

（2）公司 2015 年 8 月 14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苏证调查字 2015021 号），

通知书的主要内容为：因舜天船舶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舜天船舶进行调查。 

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过程中，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如公司存在

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公司股票将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 

2、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若重整

失败，公司将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如果公司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4.1 条第

二十三款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公司股票因连续两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被暂

停上市后，如公司发生以下任一情形，则公司股票将面临终止上市的

风险： 

①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暂停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 

②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 

③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④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营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 

⑤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

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⑥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了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但未能在其后

五个交易日内提出恢复上市申请。 



 

（3）如公司股票因公司存在重大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被暂停上市

的。在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移送决定之日起的十二个月内

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或者在前述规定期限内未满足恢复上市条件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3、“12 舜天债”的相关风险 

中行崇川支行向法院提出对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已被受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12 舜天债”已在受理

日停止计息并提前到期， 并面临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 

（1）“12 舜天债”暂停上市的风险 

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

且根据公司《2015 年业绩修正公告》预计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可能继续为负值。若公司连续两年形成亏损将触发《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 年修订）》第 7.3 条之规定，

“12 舜天债”将存在暂停上市的风险。自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披露

之日起，若 2015 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则“12

舜天债”将被实施停牌，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在停牌后 15 个交易日内

作出是否暂停债券上市交易的决定。 

（2）“12 舜天债”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当公司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12 舜天债”将存在终止上市的风

险： 

①公司已经进入重整程序，如果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对“12 舜天债”进行了清偿，则在清偿完成后，



 

“12 舜天债”将被终止上市。 

②债券暂停上市后首个会计年度公司实现继续亏损，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 年修订）》规定，将可能自暂停

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披露后被终止上市。 

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

订）》的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密切关注并及时披露相关

事项的进展，同时也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日 

 




